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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主义伦理与中国式契约论

李建华 刘 畅

摘 要  从身份到契约的伦理转型，说明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基于个人权利建构的契约

社会。不同于西方“权利—契约”伦理文化，中国自古有着浓郁的人情主义伦理传统。审察

西方契约伦理生成和演进过程的复杂性、内在张力和现实困境，揭示现代契约伦理的理论内

核、价值诉求，可以探索构建契约社会的多种可能进路，即西方“权利—契约”之外的一种或

多种契约伦理的可能路径，如中国人情主义契约伦理的可能路径。这种可能性在于，它在满

足本土化现实需要的同时，结合自由、平等和公共理性的价值理念来构建一种以责任为价值

旨归的契约新理论。不同于以权利为目的的契约理论，以责任作为价值导向的契约论遵循

的是主体间“互惠型”理论范式，一方面，它强调义务之于个人权利的对等性，另一方面，它注

重个体情感之于义务、责任的奠基作用，以达到伦理的均衡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种不

单纯以权利为目的而强调权利与义务（责任）协调均衡的中国式契约主义，预示着中华民族

开创的现代文明是基于义利统一的新契约文明。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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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方启蒙运动伊始，“个人权利问题”就成为近代政治哲学家们热衷讨论的话题。根据对古代法

的历史学考证，英国思想家梅因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

（P112）。这一转变标志着从古代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向现代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过渡。在

此过程中，个体之间自由合意的立约关系取代了古代宗法社会中基于身份的权力与特权分配，成为新社

会关系构建的基石，形成了以契约伦理为核心的新型社会结构。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社会的特点在于

契约伦理的本质，这与传统的身份伦理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同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权利—契约”传

统，中国社会似乎总是有着“人情主义”的伦理传统①。如何珍视我们的人情主义传统，如何重新科学认

识人情主义与契约主义的关联，甚至在中国式人情主义伦理传统的土壤上是否可滋生出适应现代社会

的新契约理论，是事关中国现代伦理文明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如果中国现代伦理文明既能立足于

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又能保持开放学习的心态，汲取世界各文明的优秀经验成果，那么这种伦理文

明或许就有条件创生出基于义利统一的新契约文明形态，同时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有机部分。

① 这里所谓的“人情主义”伦理传统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以血缘亲情为根基并逐步拓展至社会公共领域的人际交往伦理。针对这一伦理传

统，国内学者如樊浩认为，“人情主义”区别于西方“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而对人本身所作的一种情感化、德性主义的理解，并由此形成了中国

特有的伦理精神形态，就此他将人情主义概括为“所谓人情主义，就是以人伦秩序为绝对价值，主张通过主体的德性修养和心意感通的生活情理

来维护社会关系和人伦和谐。人情的本质是人伦，而人伦是结构化、情感化的人际关系”［2］。倪愫襄则进一步从社会制度伦理的研究视角考察了

这一伦理传统，她将人情主义与熟人社会、信任关系、人治等概念结合起来，认为人情主义文化的盛行与中国古代制度伦理的缺失有着紧密联

系，并指出“讲求人情的同时如何克服人情主义对契约制度的忽视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仍然任重而道远”［3］。郭卫华则对人情主义作了道德哲学的

解读，认为在科技理性日益发达的现如今，“儒家人情主义伦理精神形态以情感为本位的伦理特色在现代社会中仍是有正面功能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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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身份到契约：另一种伦理平衡

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其社会构成不再依赖于地方性的宗族、团体等血缘

共同体，而是由具备自由合意能力的个体自发组成。这种个体的自发性，意味着他们完全具备现代法律

承认的民事行为能力，这与古代社会中个体因宗族、血缘纽带而缺乏完全自由行为能力的状况形成鲜明

对比。伦理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达成和谐的社会秩序。契约作为一种协调机制，在

现代伦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打破了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束缚，以平等价值为基础，为现代社

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因认为“一个古代社会的单位是‘家族’，而一个现代社会的单位是‘个

人’”［1］（P83）。这种逐步从家族、宗教等原生共同体的解体中出走的个体，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

型。面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如今亟须一种有别于传统乡土色彩、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社会

想象”①来凝聚个体间价值共识，以维系社会秩序的健康稳定运转。质言之，这种社会想象一方面立足于

传统身份伦理的瓦解，一方面又需要为现代个人的主体性权利寻找理论根据与实践指南。这就导致新

的社会想象往往包含着一整套理想的道德秩序——伦理平衡机制。如果说以往的社会经验主要是借由

身份伦理来协调处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那么，现在主要是凭借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契约伦理来维系社

会关系的再平衡。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何谓“身份伦理”。这里的身份伦理主要指发生在古代的一套伦理规范，它以传

统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功能在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权威与社会等级制度，注重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

角色身份、地位及其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在早期西方社会如古希腊、古罗马，这种身份伦理的主体是由

享有公民权利的市民、奴隶与外邦人构成，在具有公民身份的阶级内部个人的身份权利也是与财富、社

会地位等外在条件密切相关的。后来，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身份等级制度披上了宗教化的神学外衣，

逐渐演化为一套等级森严、教义严苛的集体伦理规范。于是，原有的以家族、城邦等共同体为依托的身

份伦理被基督教的团体组织加以改造。梁漱溟就此认为，西方中古社会的集团生活是拉开中西方文化、

社会差异的根本原因，“中国逐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方则以基督教转

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6］（P51）。如果说，早期西方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在

身份伦理的建构上多少都有着“家父权”（Patria Potestas）的影子，即“显示出‘父’或其他祖先对于卑亲属

的人身和财产有终身的权力”［1］（P89），那么，身份伦理的话语权在欧洲的中古时期逐渐被基督教会以及

新兴城镇的工商业“行会”（guild）掌控。至于其中的诸多原因，已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讨论的主题。

回过头来看，中国传统社会中身份伦理建构的主要场所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乡土社会。在崇尚“安土

重迁”思想的传统社会中，家庭、宗族一直都是构成地方社会中的基本生产单位，“比较确当的应该称中

国乡土社会基本社群作‘小家族’”［7］（P62）。这种以小家族为基本组成单位的社会中，人际关系主要依

靠血缘为纽带，“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7］（P115）。当这种以血缘来定

亲疏、明礼制的传统逐步拓展至整个社会层面，它又会衍生为特有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这种文化

特色在儒家的身份伦理中可略窥一二，它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我身名意识，即对不同人

格标准和道德典范的体认；二是群体分殊意识，即对不同身份环境和人伦义务的体认；三是宗法纲常意

识，即对各自依附的权力系统和宗法关系的体认。由于身份伦理是以社会关系的阶级差序和等级分殊

为基本骨架，身份角色的区隔实际体现了强权关系下权利分配的内在本质。”［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

传统社会中的身份伦理主要由带有家长制色彩的“权力—身份”的二元结构组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

① 这里借用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的理论术语。所谓社会想象指的是“使人们的实践和广泛认同的合法性成为可能的一种共识”［5］（P18），它具有

客观实在性与道德规范性的双重向度。泰勒认为，现代社会想象源自17世纪由格劳秀斯开启的自然法学派的理论传统，他们对后来西方现代社

会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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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身份伦理在中西传统社会中虽有着几分相似性，但在

组织结构、文化观念上呈现出的更多是差异性。

这里提到的“契约伦理”，主要是指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一套社会伦理规范，它发端于传统

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社会转型，服务于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生产方式，注重对个体价值的维护与

肯定，表现出对自由、平等、财富等个人权利的高度重视。在前现代社会，个体与社会处于高度的统一状

态，他总是不自觉地或被迫依附于某个社会群体而生，这种生存样态表现为血缘、宗教等经典的原生伦

理实体，它“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9］（Pⅲ）。只有到了商品经济日渐

发达、市场经济制度确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才得以摆脱原生家族、共同体等加之于其上的诸

多身份规定。此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以血缘、身份为纽带，“用以代替的关系就是‘契约’”［1］

（P110-111）。一般来说，这种立契定约的双方在人格、身份上是平等、自主的独立个体，并拥有为自身利

益作出决定的能力与权利。恩格斯曾指出，“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权

利平等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创造这种‘自由’和‘平等’的人们，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工作之一”［10］

（P93）。进一步，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深入制度层面，强调基于国家法律、制度层面的程序正义。没

有程序正义的制度保障，契约伦理就有可能沦为一纸空文；没有契约精神的价值引领，程序正义就有可

能误入歧途，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总而言之，现代社会交往伦理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平衡、协调个

体间的利益关系，而对利益的分配方式不再参照传统熟人社会的身份伦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陌生人伦

理，即以权利平等为旨归的现代契约伦理。

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都将缔结社会契约视为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唯一途径，现代政治社

会是建立在具有理性意识、自由意志和互利倾向的个人主义想象之上的。正是这种个体想象为现代契

约伦理提供了一套有别于传统身份伦理的理想道德秩序，即奠基于个体权利平等之上的互利伦理规范。

虽然自然状态并非完全符合社会历史经验，但作为一种理论假设，它为现代权利政治、个人主义思潮等

提供了合法性证明。正如梅因所言：“‘自然’学说及其法律观点之所以能保持其能力，主要是由于它们

能和各种政治及社会倾向联结在一起，在这些倾向中，有一些是由它们促成的，有一些的确是它们所创

造的，而绝大部分是由它们提供了说明和形式。”［1］（P60）可见，契约伦理是适应了近代社会以来个体生

活与共同体生活可能相对分离的情形，以个体权利来为共同体生活奠基，但这并非唯一选择，充其量是

自认为的最佳选择，或许还只是一种思维逻辑起点的选择，而非生活的本真。社会生活的本质还是社会

性的相互依存，共同体生活才是人类的归宿，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大体源于此。这一方面说明契约

伦理是现代社会伦理的基本呈现，另一方面也说明契约伦理本身并非最完美无缺的伦理存在，需要有相

应的伦理形式予以补充，中国的人情主义伦理或许可以作为补充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中华民族现代伦

理文明构建的途径之一。

二、人情主义伦理的契约边缘

在中国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人情主义伦理作为一种深植于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念，对人际关系和社

会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伦理观念，着重凸显亲情、友情及人情交流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构建了别具一格的社会互动范式，并据此衍生出一套深具东方哲思的人际关系学理。然而，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契约制度的引入，人情主义伦理与契约伦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界限变得愈发值得关注。在探讨

人情主义伦理的契约边缘时，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并非缺乏契约精神。在晋商、徽商的

商业活动中出现的大量契约文书，都表明了契约制度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这些契约不仅规范了商业交

易，也体现出社会成员间权利与义务的共识。同时，中国古代人情主义伦理在这些契约关系中亦发挥着

积极作用，影响着人们对契约的理解和执行。因此，人情主义伦理并非与契约伦理完全割裂，而是在契

约的边缘地带与其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现代社会，人情主义伦理与契约伦理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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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人情主义伦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为契约执行的润滑剂，促进社会关系的和

谐；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人情主义又有可能会削弱契约精神，导致权利和义务的界限模糊。因此，如何在

维护人情主义伦理的同时确立清晰的契约关系，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前文所述的东方人际关系特质，主要以儒家的人生哲学为基础，强调社会名实系统中个体扮

演的角色、身份以及应承担起的道德义务，在个体的行为实践上推崇克己复礼、尚中庸等价值规范。这

套人际关系哲学也被称作为人处世之学，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做人的学问，做事的学问。做人、做事都

是围绕传统伦理纲常的范畴来说的，它发端于家庭关系内部，并逐步拓展至整个家—国—天下。这种人

情主义伦理自有其形成的内在逻辑，也有它延伸的边界，止界内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和适应性，特别是

可以作为契约伦理的重要补充。可以看出，当为人处世之学主要依托血缘亲情建构起来的时候，社会中

的人际关系模式就不可避免地掺杂着过多的情感性因素。比如说，中国人总是喜欢用同乡、同僚、同窗、

同伴等词语来概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同”字便足够说明彼此的身份相同、关系相近、心意相通。

《说文解字》释：“同，合会也”［11］（P260），本义指会和、聚集，后引申出相同、共同、和谐之意，如“同舟共济”

“大同社会”等。可以说，在偏重于血缘亲情的身份伦理社会，其发展出的即一套人情主义伦理，它区别

于近代西方社会的契约主义伦理。不同于契约伦理主要建立在拥有独立人格之上的、以权利为中心的

个体伦理，人情主义伦理反映的是熟人社会中的个体生存样态，这种伦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情谊关系，

亦即其相互间底一种义务关系”［12］（P146）。

质言之，人情主义伦理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得以创生的环境是乡土的熟人社

会；另一方面是这种伦理关系主要用来明确、规范双方间的责任义务。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乡土社会总

是与小农经济、家庭、宗族相互关联。小农经济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个体必然依附于家庭、宗族来从事社

会交往、分工与合作。这一社会组织结构的优势在于，它能够直接借助血缘亲情来维系人际关系的长期

性、稳定性及紧密性，保障社会劳作的高效性。继而家族、村落内部的熟人圈子意味着个体间的生活习

性总是相近、相同的，也就是有迹可循，这使其社交及合作的成本、风险都会远低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

合作。这一特质可以通过剖析社会中的信任机制得到充分的解释，如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

任关系主要是靠“亲缘关系、作为地点的地域化社区、宗教宇宙观、传统”［13］（P88）四类社会条件所维系，

这些社会条件越充足，建立其上的信任关系网也就越可靠，“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

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7］（P15）。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行为的规矩不是

靠法律来规定的，而是由传统的风俗习惯塑造的，习俗是伦理范畴而非法律范畴，它往往带有一种软性

约束，即主要靠个体自身的道德约束与外界的伦理评价。因此，韦伯曾将中国古代的信任关系视作奠基

于小农与熟识关系基础之上的私人信任，它难以被普遍化［14］（P260），而契约通常是就法律范畴而言的，

它是一种能够超越私人信任的范围，并将其普遍化、制度化的信任关系。

于是，这样的乡土社会区别于现代的“法理社会”（Gemeinschaft），可以被称作一种“礼俗社会”（Ge‐

sellschaft）。在礼俗社会中，社会的道德规范主要源于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宗族内部，这就导致其

形成与运作总是离不开人情的参与。具体而言，如果我们将这种道德规范的形成视为“礼源于俗”［15］

（P18）的结果，就能清晰地看到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关联。社会结构即“俗”的范畴，它是一种具体

的历史经验。费孝通曾把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定义为“差序格局”［7］（P51），差序格局的特征就在于

其建构的社会秩序有赖于个体自身在其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道德规范的标准是相对于这种私人性

的身份、地位来确立的。

这恰好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社会独特性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乡土社会的道德规范不

仅仅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私人性德性，而且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这种关系网既包含了私人情

感的纽带，也蕴含了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考量。通过这种方式，乡土社会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个体

与集体、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使个人的行为不仅仅是对私人关系的响应，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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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的遵循。在乡土社会中，道德规范的私人性特征并不意味着它与公共领域完全脱节，相反，这

些道德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对社会责任的强调。正是“由于与重生命

本身的根本观念直接攸关，亲子情（父慈子孝）不仅具有巩固社会结构（由家及国）的作用，而且在文化心

理上也培育了人情至上（非圣爱至上）的特征”［15］（P35），于是，诸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的观念，“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下理想，都不仅强调了对家庭成员的关爱，也扩展到了对社

会中其他成员的关怀。由此观之，当立足于差序格局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被建构起来，隐藏于关系网中

的人伦之理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注入这一源自家庭的道德想象。这种由私人情感出发并最终达到了对社

会公共价值的认同和追求，展现了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一种由内而外的道德扩展过程。

因此，在中国乡土社会的“礼俗”框架下，人情主义伦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社会结构、文化传

统和公共价值观念紧密相连的。这种伦理观念的形成和实践，既反映了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也

体现了社会对和谐、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追求。通过深入分析这种伦理结构，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

会的传统价值观如何在现代社会得到传承和发展，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社会互

动。尽管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可能主要基于私人信任，缺乏法理和制度层面的设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

们不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相反，这种基于人情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实践，为构建现代社会的公共生

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道德基础。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当人情主义伦理遵循“由情及理”的实践逻辑，其建构起的社会行为规范——理

想的道德秩序，也自然是以“情感—责任”为核心的伦理范式。为了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把这种情感视

为源自血缘、家庭内部的个体间伦理关系，就能够很好地理解这种关系的实质并非一种权利关系，而主

要指基于爱的责任与义务关系。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家庭不是讲求权利、公平的场所，而是讲爱与责

任的地方，如亲子关系多半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兄弟姊妹间的关系也多是强

调谦让、互助与团结等。一方面，这种基于责任义务的非对称关系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网中

的人及其利益都是深度捆绑在一起的；另一方面，这种深度捆绑是以压制个人自身的小我意识为代价

的。所谓小我意识，区别于族群的大我意识，是一种计较自身利益得失，注重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具

有较强边界感的独立人格意识。由是观之，人情主义伦理反映出的是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理想道德秩序，

这套道德秩序具体表现为人际关系主要依托于人伦规范来确立，人伦的背后是基于血亲组织起来的社

会关系结构。继而深入这一社会关系结构内部，个人总是带着某种特定的角色、身份参与其中，并与他

人展开交往。而交往必然遵循其已然确立起来的人伦规范，只有“在宗法等级‘人伦’关系中，才能认识

道德规范的内涵及其实质——人们在等级角色对应关系中确立了各自的道德义务，如父慈子孝，长惠幼

顺”［16］。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带有人情色彩的人伦之理及其边界？

首先，有必要指出人伦与人情是一对相互缠绕、相伴而生的概念。所谓人伦，指的是中国古代社会

中的人际关系及其行为规范。费孝通将其定义为“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

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7］（P44）。这种差序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自我出发建构起

来的人际关系总是难免掺杂着某些主观情愫；二是根据自我的角色、身份来定位人际关系，便会孕育出

不同的道德情感类型。具体而言，人伦包括五个维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说明关系的双方并非陌生人，而是某一利益共同体

内部具有亲密关系的个体，人伦就此便具有了人情的色彩。因此，可以说“人伦是传统伦理思想对人情

的规定。其外在形式是礼，其内在心理是仁”［17］（P105），这也是中国伦理被视为情本体的缘由。虽然情

感的远近深浅可能会导致伦理观照的某些偏差，但情本身的真实性和驱动性足以为道德的觉悟与践行

提供内驱力，特别是人作为“类存在”的情感如同情，是超越了个体局限的。诚如斯密所言，“无论人们会

认为某人会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

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18］（P5）。就伦理的情感性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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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不等于私情，人情主义伦理不能与等级主义伦理和利己主义伦理画等号。

其次，从道德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伦规范的运作总是涵盖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立足于个体身心的

微观层面；另一个便是来自社会调节的宏观层面。就个体的微观层面而言，人伦规范遵循的是“为仁由

己”的实践路径，即一切道德品质都可以通过反躬内求的方式而获得，进而做到推己及人。它具体表现

为：在构建与他人的伦理连接时，个体遵循的是“爱有差等”，即“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践原则。冯友

兰就曾将此种道德实践的差等原则归因于个体间关系的强弱［19］（P97-98）。一般来说，个人与亲友之间

的关系总是要比陌生人更为亲密，关系的强弱决定自身情感的强弱（情感的强弱也会影响关系的强弱），

情感的差异性导致个体的道德实践必然表现为“亲疏有别”“内外有别”，而很难做到一视同仁。至于这

种情感如何作用于道德实践，前文已对这种“由情及理”的实践逻辑作过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由此

观之，这种“人伦—实践”对应的正是乡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个人总是先爱自己的父母家人，其次是

朋友乡党，最后才是陌生人。就社会宏观层面而言，当家庭、宗族乃至整个社会内部出现利益冲突时，通

常都是要求个体的小我服从集体的大我，身份地位低的服从于身份地位高的。服从作为一种传统美德

本质上体现的是以责任为导向的人伦规范的必然要求。换言之，对责任、义务的维护是内嵌于人伦关系

的制度性规定的，传统社会的纲常礼教正是这套服从话语的制度化表达，它具有约束与规范双方关系的

调节作用。梁漱溟曾指出，这种伦理本位的生活方式赋有宗教之功效，就在于它能够激励起个人的责任

意识，从而使个人获得人生意义之厚重感，即个人能够在其中获得一种超越于小我之上的人生追求与境

界［12］（P151-152）。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情主义伦理就是一种以私人情感为纽带，奠基于熟识、亲

缘关系基础上的责任伦理。情感虽然是私人性的，但其关联又是网状性的，向外推移就是公共性的。可

见，人情主义伦理在呈现上都是源自个体性思虑，只不过契约伦理把个体既当起点又当终点，而人情主

义伦理则把家国（共同体）生活当终点，由私人情感拓展到了共同情感，正好弥补了契约伦理之不足。

最后，从人情主义伦理的现代流变来看，日益凸显其适应性与边界。直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

从横向范围上来看，占人口中多半的依然是扎根于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体；从竖向范围上来，社会结构的

基层依然是“乡土性”［7］（P9）的。虽然传统的宗族社会已经分崩解体，儒家式的礼俗文化也遭到前所未

有的批判与解构，但印刻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小农思维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改革开放后，社会现实的

双重剧变，即从传统到现代、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社会转型，外来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使原本处于传统乡

土观与家庭伦理崩塌边缘的迷茫个体，无论是社会底层民众还是精英群体，又重新拾起富有乡土温情色

彩的人情主义伦理，来应对现代化洪流中身与心所面临的双重挤压。所谓身的挤压，主要体现在市场经

济与都市化陌生人社会中的激烈竞争、理性算计等；心的挤压来自外来文化、价值观念对自我认同与归

属感的挑战。实际上，这等于说，人情主义伦理观仍然拥有非常广泛、坚实的社会与文化心理基础。然

而，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我们该如何审视人情主义的伦理传统以及其可能发生的嬗变？

应当看到，传统的人情主义伦理在现代社会中至少遭遇到市场化、法治化与全球化的三重冲击，并

由此在社会中衍生出“亲属主义”“关系主义”两种变异形态，它们可以视为是对冲击的应激反应。之所

以会出现这种应激反应，在于面对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流动性社会，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再度出现新的信

任危机与裂痕，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开始破产，而西方的权利—契约观念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蜕化为

“谋求私利”“投机钻营”的权宜之计，难以在大众情感与官方意识形态两个层面获得认可与接受。于是，

人们又普遍倒回到人情主义的伦理传统中去寻求关系的确定性与安全感。但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由于传统人情主义伦理从未真正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界限，且有着将公共领域私人化的倾向，致使

个人情感过度膨胀、泛滥，而公共理性存在缺失。其实，这种社会现象与中国人特有的情理结构密切关

联，即个人的“理性与情欲没有分家，常常交融混同，合二为一”［15］（P34），同时，个人的理性意志通常受制

于情感、道义的挟持，表现为“由情及理”的日常生活实践。当理智与情感的比重进一步失衡之时，由人

情主义维系的社会关系就很容易缺乏边界感，以至于突破公与私的界限，滑向亲属主义、关系主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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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其中也时常是身不由己，为“情”所困、所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心’发达于‘脑’，

这个‘心’并没有表现为个人的热情，反而是化为镇止个人热情奔放的社会化的‘人情’”［20］（PⅥ）。

正是这种社会化的人情导致个人背负太多来自熟识关系的沉重债务，“不通人情”在中国人的道德

评价体系中似乎并非褒义词。于是，当传统人情主义伦理面临功能失调、价值规范性失效，且与现代市

场经济中公平、公正原则相违背时，思考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适应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新式关系伦理

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①。如果说这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或人情主义社会，需要确立起一套理想的道

德秩序（传统的那套已经失效），那么，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建设的任务，就是要提出既能适应市场经济健

康发展，又符合自身文化心理与历史经验的一套价值—实践体系，于是如何将人情主义伦理限定在一定

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能做到“发乎情，止乎于理”，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讲人情当然可以，但人情

主义伦理的限度在哪里？这实际上就涉及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重新思考。特别是在

当代中国，需要一种“新义务论”来“对接”传统，同时，又要与西方诸多的所谓“新契约”理论区别开来。

三、不以权利为目的的契约是否可能

纵观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发展史，其大致经历了从古典社会契约论到现代新契约论两个阶段。从

古典契约论主要关注对社会起源、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思考，到现代契约论转向对个人权利的关注，都体

现出西方契约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对个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辩护。这种辩护反映的是西方个人

主义的思想传统，即社会契约的建立需要奠基于具有独立人格与自主意识的主体之上，而缺乏这一条件

的个体自然不可能具有现代的契约精神与公民意识。然而，当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契约

理论，过于强调人的个体性维度（权利的优先性）而忽略人的社会历史性维度，由此导致一种唯权利的刻

板印象。实际上，在探讨从古代身份伦理到现代契约伦理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霍布斯、洛

克、卢梭等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讨论个人权利，但他们的理论仍然强调个体在社

会契约中的地位和作用。罗尔斯的新契约主义则进一步抽象化，通过设定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来剥离

个体的社会属性，从而推导出正义的原则。这种方法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特别是在处理个体的自利性和正义感之间的关系时显得有些理想化。

我们认为，诸如正义感、仁爱等个人德性绝非社会理性设计的产物，“它们主要经由社会的、经济的

以及生物的进化力量而成型”［22］（P5）。于是，对人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思考，除了诉诸纯粹的理

性构思外，它还应当遵循一条本土化的现实原则：“对于一个社会可行的全部社会契约进行观察，以及考

虑这些契约中的某一个在我们当前的社会契约中是否能改进，这是合理的做法。”［22］（P10）那么，在本文

中，这种合理的做法显然更倾向采用一种自然主义的建构路径，它可以粗略概括为：在对中国人的文化

心理与习俗、传统进行审视之后，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基于新义务论的契约理论？这种新义务论

指的是一种当代的人情主义契约理论，它在契约关系中寻求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并强调情感和道德责任

在构建这些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所谓新义务论，指的就是“权利—义务对等”，它既区别于传统的人情主

义伦理，也不同于“唯权利”的现代西方契约文化，而是遵循“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的理论范式。可以

看出，“你好我也好”的关系性质凸显出的是一种主体间的互惠互利模式，它深植于个体内在情感的自然

表达，而非单向度的“责任—服从”模式。具体而言，就传统的人情主义伦理侧重于从情感的自然属性来

推导出社会关系的规范属性，新义务论虽然也强调情感在维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但它主要是在主体间

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来探讨情感的规范功能。这种方法论上的转变意味着，新义务论不纯粹诉诸

① 国内有学者通过文化比较的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定义为“人情化的人文主义”，与西方的“分析化人文主义”形成对照，并指出在现代化进

程中，中国正寻求确立其文化定位和民族未来，关键在于挖掘人情化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以构建与时俱进的现代人情观［21］（P150-168）。然而，

如何将这一传统精神与现代化理念融合，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情观，尚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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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关系性，或是囿于理性制度的利益权衡，而是旨在探讨如何在权利—义务的契约框架内来实现情

感连接与理性设计的双向耦合。

回过头来看，新义务论的最终展开及其目标是，通过审查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契约理论的演

化及其内在张力，揭示社会契约的内在伦理机理的多种可能性，亦即西方契约伦理之外的另一种或多种

契约伦理的可能路径。比如，立足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契约伦理及其现实可能。因此，关于这种可能性

的思考应当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现代西方的权利契约理论呈现的是何种价值取向，或者更积极

地说，从古代身份到现代契约的社会演化史中，新义务论可以或者应该向先行的现代西方契约文明学习

些什么？其二，结合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来看，具有人情主义色彩的契约伦理遵循的是何种道德原则，

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现代西方的契约伦理的价值取向有何异同？其三，以这种价值原则为导向的

社会伦常关系是否符合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演化进程，如果它不符合这一演化进程，又或是于中国人

情文化的更新迭代无益，那么由它构建起来的社会契约理论都将不具备有效性和生命力。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20世纪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出现，形成了以罗尔斯、诺奇克、德沃金

为代表的现代新契约主义，他们主张构建以权利为核心的契约理论，关心程序正义、分配正义等系列社

会问题。从其功能上来看，西方的契约论主要是为了协调个人、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旨在构建符

合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保障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等不受侵犯。总的来看，西方社会的契约传统源远

流长，其中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价值基石，契合于近代西方的工业革命与世俗化社会的形成，推动

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西方的契约传统对于破除古代以

身份为中心的伦理、政治文化，为梳理、明晰各主体间的权责关系，营造一个相对公平、自由的社会环境

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可以视为西方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成就。其中，最值得关注和学习的是以“公共

理性”①（Public reason）的理念来协调多元主体间的社会关系，以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但同样值

得我们关注和反思的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转轨中折射出的现实性问题，即过度关注自我权利的现代

个人主义文化所导致的“原子化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社会现象［24］（P22-24）。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对构建和谐社会构成挑战。

针对这一挑战，新义务论提出一种伦理均衡视角。该理论认识到情感（同情心）在道德行为和义务

履行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诚如休谟所言，“我们的义务感永远遵循着我们情感的普通的、自然的途

径”［25］（P520），换言之，义务感并非普遍对等的，在现实境况中，它通常受制于情感的强烈程度。这意味

着，尽管契约伦理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但在实际的社会互动中，个体的情感体验和主体间情感联

系的紧密程度往往决定着他们对义务的感知和履行。其中，同情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对他者的道德关

切。正是通过对他者的同情，个体能够超越自我中心的视角，更加客观和全面地理解他人的需求和利

益。这种情感共鸣和理解是构建他者思维的基础，它促使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而不

是单方面强调个人的权利。他者思维的融入，使契约伦理不再仅仅依赖于形式上的平等，而是更加注重

实质上的公正和道德关怀。因此，新义务论的关键挑战在于如何在契约伦理的基础上融入以同情心为

基础的他者意识，形成一种既全面又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伦理框架。这种框架旨在平衡情感的自然色

彩与社会公正性的要求，以促进一个既不忽视情感效用又能维护社会规范性和公正性的伦理秩序的构

建（见图1）。

如图1所示，新义务论遵循的是一种“情—理”双向互构策略，这种建构策略一方面注重通过公共理

性和伦理法则来引导和规范情感的表达。这样，情感就不再囿于私人层面的随意性，而是可以上升到社

① 所谓公共理性是指平等、自由身份的个人展现出的一种超越于私人性范畴之外的，对国家、公共事务、社会福祉所具有的那种能够进行理性的分

析、辩论、协商的思维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理性不仅是民主、正义社会中公民不可缺少的精神品质，也是各政治主体间达成合作、价值

共识以实现共治的前提条件。正如罗尔斯所言，“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

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23］（P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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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同体的高度而获得某种可公度性。另一方面，

它也强调情感之于理性设计的滋养作用，情感能够

促进个体对社会规范的内化和道德行为的自觉性。

通过这种双向建构策略，个体能够实现在情感的驱

动下，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可以确保社会规

范反映个体的情感需求和道德关切。正是基于这种

可公度性的情感，个体的道德感在“距离”①的向度上

得到延展，从而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的范围，展现出

对更远距离的他者的关切。这种关切本身与公共理

性的价值观念是相契合的，即强调主体间在公共事

务中的理性参与和建设性对话，从而促进一个更加

公正、合理且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秩序。

其次来看第二个问题。在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过程中，人情主义伦理面临从传统到现代的适应性

挑战，包括如何在保持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现代契约伦理中的平等和自由精神。中国传统的人情主义

伦理是依托身份观念建构出来的伦理制度，这套伦理制度维护的是“君臣父子”“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

秩序。近代以来，这套伦理制度被瓦解之后，其背后隐藏的伦理文化与社会心理并未消解，而是在资本

狂飙突进的浪潮中蜕变为以权力—身份为核心、以人情—责任为纽带的带有半封闭性质的各种社会规

范伦理。所谓半封闭性质体现在两个方面：就其开放性而言主要是指，不同于私人性的家庭伦理，这种

社会规范伦理是在公共领域中依托于一定的公权力或公共资源构建起来的；就其封闭性而言，指的是规

范伦理内部的人际关系是半私密性或熟人性质的。于是，就可能存在两种伦理困境：一是围绕权力筑造

的各伦理场域中往往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规范，且相互之间难以达成行之有效的价值共识；二是依托于

“权力本位”建构起来的规范伦理，就等于说关系中的个体遵循的是“谁的拳头大谁有理”的价值逻辑，以

至于可能存在不受伦理、道德约束的风险。因此，公共领域的伦理规范应该是不能基于一种权力—身份

观念来建构的，因为身份是不可均衡的，它暗含着一种等级制的文化观念。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在于构

建一个具有平等向度的新型伦理体系，这需要我们深入理解人情主义伦理的内在价值，并在现代社会背

景下重新诠释和应用这些价值。应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伦理社会，而契约伦理的基本特质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约双方人格独立且相互间是平等的关系；二是各立约主体一致诉诸公共理性的理

念来协调多元主体间关系的均衡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要保持人情主义伦理符合时代化的

历史进程，就必然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剔除掉传统人情主义伦理中的身份、权力本位的价值观，

以构建起具有平等关系的契约伦理；继而，这种人情主义的契约伦理如何能够达成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共

识，就不再是一个诉诸社会化的人情抑或权力意志的问题，而是如何借助公共理性来规范协调的问题。

可以看出，传统人情主义伦理在现代社会中需要与公共理性相结合，以实现公平正义。这意味着，

在契约关系中，不仅要考虑情感的连接效用，而且要确保所有参与者，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能享有平

等的权利和机会。现代转型的目的就在于消除旧有的不平等关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体系，其中，

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或群体——即所谓的弱者——将得到必要的保护和公正对待。例如，通过明确个

体在社会关系中的相互责任和义务，我们可以促进一种基于平等和尊重的新型社会关系。试想一下，以

① 这里的距离并非只是身体、物理上的距离，它也含括一种心理、情感上的距离。为了更直观地理解个体道德感与距离的关系，我们可以借鉴比利

时学者梅耶的一个有趣见解。他提出，通过将个体的道德感放置在社交距离的光谱之中，我们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道德感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关

系和互动中展现出来［26］（P13-17）。这种视角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个体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形成和表达道德判断，而且揭示出社会互动如何塑造

和影响个体的道德发展。总之，梅耶的这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和分析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相互作用的有力工具。

图1　新义务论：框架与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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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身份、权力关系建构的社会伦理规范，是否意味着由此衍生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被简化为

一种责任—服从关系？如果这点不难理解的话，那么以责任—服从为导向的规范伦理就可以视为一种

单向度的伦理。换言之，关系中主体间的交往更多是围绕指令性而非互动性的方式展开，这种指令即一

种指向他者的单向度的道德命令，它遵循的就是“你必须对我好（这是你的责任）”的理论范式。这就导

致关系中双方的义务、责任其实是不对等的，伦理关系的平衡性难以得到保证，又或者说，维系这种伦理

平衡的社会成本会非常高，例如，它通常需要借助伦理规制（礼）、人情等带有强制性的社会手段来维持

伦理关系的再平衡。

于是，人情主义的契约伦理如果想要破除传统的权力—身份本位观，减少这一社会化的维系成本，

就需要借助公共理性来协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确保立约双方的身份、地位是平等的，且立约的主体是

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人。质言之，身份、地位的平等性为主体间构建带有自治色彩且公平、正义的契

约关系提供了外在保障，而人格的独立则直接决定立约者拥有自由决策的权利，不受权力的干扰与支

配。继而我们可以通过融入保障他者权益的相关规范机制来实现社会伦理关系的再平衡，使以情感为

本位的人情伦理能够彻底摆脱各种假借道义之名的裹挟与利用。这种伦理的平衡机制遵循的是一种

“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的互动范式，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而不是单方面强调牺牲、奉献与付出。可

以看出，从你好到我好、最后走向大家好的期望背后流露出的是一种朴素人类情感，即朝向他者的同情

心。于是，个体自身的责任不再是对一种定言命令式的服从关系的确认，而是借助主体间的情感共享达

成的某种价值共识①。回过头来看，以权利为核心的现代西方契约伦理，如果过分专注于个体自身的小

我，而忽视对他者、社会责任的承担，那么关系中的个体可能会迷失在“你必须对我好（这是我的权利）”

道德幻象中，伦理关系的均衡性质也将无法得到保证。无论是前者以权力为本位的身份伦理，抑或后者

以权利为目的的契约伦理，从中都可以看出，如果关系的双方缺乏一种奠基于同情的他者思维，那么，都

有可能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单向度的关系形态。

最后来看第三个问题。在探讨新义务论的人情主义伦理如何适应“身份到契约”的社会演化进程

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理论的提出并非孤立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背景之外，实际上，它正是对这一演

化进程的直接响应。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人情主义伦理的重心从单方面的义务和责任转变为

基于平等和自由的相互认同和协作。这种转变不仅反映出个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提升，也体现了社会对

个体权利和尊严的重新认识。其中，新义务论的人情主义伦理之所以强调责任的价值导向，主要是出于

对中国现代化“双重变奏”的思考，即传统向现代以及现代向后现代的双重转型。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而言，虽然传统的人情主义伦理也强调对他者的责任、义务，但这种强调更多是基于权力—身份观构建

起来的“服从伦理”，关系双方的责任是不对等的，这就导致关系中的弱势方往往受到更多限制，强势方

的权力约束却是缺位的。反观新义务论的人情主义伦理，是基于现代社会中的平等、自由等价值理念确

立起来的“认同伦理”，它强调的个体责任并不是由社会化的人情规定的，而是借助公共理性达成的价值

共识。因此，这种现代化的转型就在于：一方面，它打破了唯权力—身份的传统价值观念，保障了个人的

主体性权利；另一方面，它借助公共理性来规范个体情感，弥合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分歧，明确公共领域与

私人领域的界限。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而言，此种新义务论的人情主义伦理之所以强调个体责任，主

要是源于对现代个人主义文化、唯技术理性的价值批判与反思。于是，这种后现代的转型就在于：一方

面，由它衍生出的民主观，不仅仅是针对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维护，而且更强调站在权责对等的立场来

构建一种富有道义性质的民主政治②；另一方面，对技术理性的反思要求社会制度、程序的设计应当富有

① 这里，美国学者弗雷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启示。他深入分析了亚当·斯密关于同情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并试图通过这一分析来证

明同情能够帮助我们建立重叠共识的基础［27］（P129-133）。

② 国内有学者将道义民主视为一种后现代的民主观，它是对现代民主政治中个体道德责任感的匮乏，以及现代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过分强调的批

判性反思［28］（P266-270）。就此而言，道义民主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现代民主政治中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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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也就是俗语所言的“人情味”，它体现的正是基于个人情感自然流露出的对他者的道德关切。

这种对情感的重视有助于缓解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可以看出，这种带有人情主义色彩的新契约伦理，既强调公共理性之于个人情感的节制与范导作

用，也注重情感之于制度、程序设计的润滑剂作用。这种伦理理念是对现代社会中理性与情感关系的重

新审视和定位，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全面和人性化的伦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公共理性被视为社会交往

和决策的重要保障，它要求个体在行动时不仅要考虑个人利益，还要考虑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广泛影

响，遵循普遍的道德原则和法律规范。然而，公共理性并不排斥个人情感，而是要求对情感进行适当的

调节和引导，使其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对情感的规范，有助于防止个人情感的过度泛滥，避免导

致如前文所述的社会冲突与不公。同时，人情主义契约伦理也注重情感在社会制度和程序设计中的重

要作用。情感，尤其是作为类存在的同情心，不仅是个体道德行为的驱动力，也是社会凝聚力和合作精

神的重要来源。回头来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剔除人情主义强调的个体间互助和友爱之上的权力—身

份本位观念，就成为塑造新契约伦理的关键任务。通过遵循“情—理”双向互构策略，这种伦理体系能够

融合传统的人情价值观与现代公共理性，以建立起一个既尊重传统又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伦理框架。

四、走向中国式契约论

如果我们承认“新义务论”在以非对抗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是可行的，那么一种中国式契约主义新

思路自然也是可取的。尽管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探索，但并不排除其在解决现代伦理危机中也是“良

方”之一。不同于以权力为目的的契约理论，以责任为旨归的契约理论主要是面向以人情为本位的中国

社会现实，同时就现代西方唯权利的契约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构建一种基于人情主义伦理的具有权责

对等性质的中国式契约论，它是对罗尔斯新契约主义的超越，也是中国传统人情主义伦理结合现代契约

精神而形成的伦理文明新形态。如果说中华民族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与

自身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又需要吸收一切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以回应时代的发展之问，那

么，这种既带有地方性色彩，又兼具世界性眼光的文明形态就必然是基于义利统一的现代契约文明。可

以说，此种文明的价值观念反映的不仅是人情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区别于西方的

权利契约主义、符合自身文化心理与社会伦理形态的中国式契约论。

质言之，义利统一的价值取向彰显出此种契约文明对道义与利益的并重。其中，利益涉及私人利益

与社会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主要诉诸公共理性的维度，对社会道义、责任的评判

则必不可缺少情感性的维度。两者统一的性质说明，无论是协调主体间利益关系以维系社会秩序，还是

规范主体的责任、义务以整顿人心秩序，公共理性与基于同情心的类情感都是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因

素。举例来说，中国式新契约论不以权利为目的并非否认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地位，而是更加注重责任之

于权利的对等作用，即把个人权利放置在整体的社会框架中去塑造现代契约伦理，它所主张的“义务—

权利对等”（而非“权利—义务对等”），说明义务之于个人权利的规范与限定作用，也就是说，责任、义务

之于权利是第一位的，权利是出于对主体间相互责任规定之上的现实考量。正是这种现实考量说明，对

于一种符合其社会想象的契约伦理的建构有必要考虑诸多变量条件，如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

等，它可以有效避免由缺乏实际边界的权利诉求所导致的社会冲突与政治灾难。

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不只有西方的单一模式，多元现代性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设想一种基于中国传

统人情主义伦理的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新契约理论不是没有可能。这种可能性一方面契合于现代社会

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立足于中国人情主义伦理的社会现实。正是出于这两个方面的

综合考虑，使以责任为旨归的契约新论同时兼具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的参考价值。有关现代契约文明

的界定不应当只存在一种标准化的形式。相反，每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文明国家都应当根据自身的实

际情况来进行思考，从而丰富、扩充现代契约论的理论内涵、特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新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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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和灵活的理论框架，以适应现代社会中复杂和动态的现实情况。此外，它可以提供

一个更加包容和平等的理论视角，以反映现代文明中多元和差异的价值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契约

论的理论构思就此完成，它仍然需要回应如何构建出一套理想道德秩序的问题，即“维持均衡要求存在

关于如何协调行为的共识性习俗”［22］（P10），如果这种习俗体系的协调性无法得以保证，那么建构于其上

的以责任为旨归的契约新论就会面临着理论合法性与现实有效性的挑战。

当然，我们提出构建以责任为根本旨归的中国式新契约理论，仅仅是基于对西方契约伦理与中国人

情主义伦理传统的反思，试图找到二者之间的打通方式。从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来看，就需要对新契约

论的理论内涵、外延及路径建构有进一步的思考，同时需要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道德心理学、法哲

学、政治哲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和经验，以丰富和拓宽新契约论的理论视野和应用研究。在此，我们拟

归纳总结出几个思考要点。

第一，中国式契约论不是传统人情主义的简单回归。中国式契约主义是基于中国传统伦理的充分

考虑，同时又必须顾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交往方式、思想观念、文明形态的新变化，它涵盖

了更加复杂、更加宽广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际等因素。中国式契约主义坚持“情本体”的伦

理旨意，但不会局限于私情，而是以现代公共生活中的“通感”与“共情”为机制，这无疑具有公共理性的

意味，且更加侧重了承认与信任。在中国，人际关系一直被视为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在商业谈判和合同

履行中，个人关系和信任往往起着关键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的契约主义有所不同，后者更强调合同文本

的法律权威与效力。这意味着，在中国的各种社会交往中，人际信任和友谊被认为至关重要，同时也意

味着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在交易中发挥作用，并且在合同履行中可能会考虑到人情。甚至我愿

不愿意与你订立契约，还得看我是否对你有好感，这是熟人社会的交往准则。陌生人社会的交往何以可

能，除了利益，恐怕没有其他因素，这也是现代契约的高风险及其严格法律防范的原因所在。中国式契

约主义通常更加注重长期关系而非短期交易，人们更倾向于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并进行长期合作。与

此同时，合同的解释和履行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更加灵活，以适应不同的情况和风险，当然，这涉及以情感

为前提的相互让步和妥协。中国式契约关系已不再局限于共同体内部的约定，而是随着生存（生活）空

间的扩大不断向外部延伸，形成更加广阔的契约性团结。

第二，中国式契约论不是传统德治主义的单一表现。我们传统理论的思维逻辑是人情主义必然导

致德治主义，而德治主义又必定是人治，人治不利于现代法治建设。其实，从社会控制论的角度而言，人

是社会控制的主体，只要是人采取的社会控制方式，都是人治的方式。只有当人彻底地从自然力和鬼神

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时候，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治。人治应当说是人的主体力

量的真正体现。人治程度越高，说明人的自我解放程度越高。另外，从社会历史观而言，社会历史中的

一切活动都是由人来承担的，人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发动者、担当者、组织者和控制者。人们自己创造着

自己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9］（P295），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

的“剧作者”。如果我们承认人是社会的载体和主体，社会的治理是人的自我管理，那么全部的社会治理

都是人治，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治的过程，法治、德治、科治（以科技治国）等都是人治的表现形式。所

以，广义上的人治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社会的系统治理。就此而论，德治是人治的一种，它们是个

别与一般的关系，二者不能等同。所以，人们对人治与法治的区分，往往不是从社会控制的具体方式和

手段而言的，而是表达着一种政治理想和社会运作的模式［30］（P1-2）。就此而论，人治与法治是根本对立

的，构成一对矛盾，而德治只有被理解为社会控制手段时，才与法治构成一对矛盾，人治与德治不能等

同，德治在实现人治与法治两种政治理想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传统德治主义就是强调道德是国

家治理的唯一有效手段，并且把个人设计为道德君子，把社会也想象为是道德王国。而现代德治主义，

它本身包含了法治的要求，中国式契约主义是现代契约关系，是对原始契约关系的超越，实现了德治和

法治的统一。即便如此，原始契约关系与现代契约关系，“都会有产生内部的习俗与法律。但是除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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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和家庭外，现代关系的内部规则通常带有大量的、精确的法律性成分，如管理指令或详细的集体谈判

协议。这是可度量性和精确性达到很高程度的直接结果，与原始契约关系的比较散漫模糊的规则形成

鲜明对照”［31］（P21）。

第三，中国式契约论不是民族主义的狭隘圈套。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和情感上对自己国家或民族

的强烈忠诚和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无疑是情感主义的，或者可以称之为国情主义。民族

主义通常涉及国家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而不是简单的商业合作或契约关系。因此，中国式契约主义

和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在理解和讨论这些概念时，需要将它们

明确区分开来，以避免混淆。也许就是因为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是以爱国主义情感为基础，常常把民族

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在伦理世界话语体系中似乎有不可怀疑的地位，这也许就是容易对民

族主义造成狭隘理解的原因之一。当我们把中国式契约主义置于国家间或国际社会这一维度时，一定

是一种开放、包容、尊重的伦理，这也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决定了在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将不断追求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而不是基于情感偏见而故步自封甚至作茧自

缚。在此意义上，中国式契约主义与国际主义或人类主义最为接近，因为前者是以责任为核心的，而无

责任的国际主义只能是空谈甚至是欺骗。如果以丛林法则为处理国家间事务的唯一基本原则，没有中

国式契约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一厢情愿。

总而言之，“现代社会演化最关键的问题是契约社会的可欲性，其背后的本质是现代价值，特别是个

人权利（自由）的可欲性”［32］（P624）。但是，当这种权利的可欲性条件遭遇如前文所述的种种现代性困境

之后，如何在主体间的责任视野中为其开辟新的可能性，便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构建以责任为根本旨

归的中国式契约主义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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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tic Ethics and Chinese-style Contrac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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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th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identity to contract indicates that the modern society is fun‐

damentally a contractual society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Unlike the Western ''right-con‐

tract'' ethical culture, China has a strong humanistic ethical tradition (with a focus on human relationships) 

since ancient times. By examining the complexity, inherent tension, and realistic dilemmas in the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Western contractual ethics to reveal the theoretical core and value proposition of modern con‐

tractual ethics, we can explore various possible approaches to building a contract society, an alternative or 

multiple contract ethics paths beyond the Western ''rights-contract'' paradigm, such as the Chinese humanistic 

contractual ethics. This possibili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meets the localized practical needs while combining 

the values of freedom, equality, and public rationality to construct a new theory of contract with responsibility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Unlike the contractual theories that prioritize rights, the responsibility-oriented con‐

tractual theory follows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reciprocity'' between subjects, which emphasizes the 

equivalence of obligations to individual rights and focuses on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individual emotions in 

shaping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so as to achieve an ethical balance. In this sense, this Chinese-style 

contractualism that emphasizes the coordinated equilibrium betwee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responsibilities) 

instead of solely prioritizing rights, indicates that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pioneered by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new contractu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unity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s, and has become a vital part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Humanism; identity ethics; contract ethics; coordinated ethics; new De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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